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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院”）为被告

3、涉案的金额：21,852,644 元及诉讼费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经公司初步判断，该诉讼事项预

计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和以后年度营业收入产生影响，但若败诉可能涉及费用

支出将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因目前公司获取案件信息较少，暂无法准确判断

可能对损益的影响金额，需待案件进一步审理，获取更多案件证据后进一步预

测，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案件的诉讼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江苏院收到《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2026）苏 0282民初

668号】，因对外追收债权纠纷江苏鲲鹏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诉江苏院，要求

返还其代付款。具体内容详见《民事起诉状》。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已受理，

尚未开庭审理。

二、《民事起诉状》的主要内容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江苏鲲鹏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地：宜兴市新街街道绿园路 489号

破产管理人：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无锡分所

诉讼代表人：孙家标，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被告：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苏源大道 19号江宁九龙湖国际企业总

部园内 A3号楼 705室

法定代表人：郭永生

（二）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 21,852,644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事实与理由

2022年 8月，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公司”，

本案案外人)与被告签订了《大冶特殊钢有限公司炼钢事业部 2022年除尘改造项

目除尘器设备及安装买卖合同》。为顺利推进项目，原告代远达公司向被告合计

付款 21,852,644元。现远达公司明确不认可原告的代付行为，原告要求江苏院返

还相关款项。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包括子公司在内）

暂未获悉其他需披露的诉讼事项。公司将严格遵守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经公司初步判断，该诉讼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和以后年度营业收入

产生影响，但若败诉可能涉及费用支出将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因目前公司获取

案件信息较少，暂无法准确判断可能对损益的影响金额，需待案件进一步审理，

获取更多案件证据后进一步预测，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案件的诉讼进展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情况以最

终判决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同时公司将积极应诉，维护自身权益，并持续

关注该案件的审理情况，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以在上述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应诉通知书》；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